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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0   证券简称：卧龙电驱   编号：临 2019-062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光大保德信基金－建设银行－光大卧龙战

略投资资产管理计划违规减持本公司股份及致歉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

11月27日收到公司股东光大保德信基金－建设银行－光大卧龙战略投资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光大卧龙资产管理计划”）《关于减持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公司股东存在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的情形，本次减持主要系其相关人员对减持相关规定存在认知解读不充分所致。

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的基本情况 

2016 年 1 月 21 日，光大卧龙资产管理计划通过非公开发行取得公司股份

76,301,449 股，并于 2019 年 1 月 21 日解除限售，成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5.90%。 

根据光大卧龙资产管理计划告知，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2019 年 6

月 25 日、2019 年 9 月 11 日及 2019 年 9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9）、《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

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19-060）。其中，2019 年 4 月 3 日-2019 年 9 月

9 日，光大卧龙资产管理计划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11,645,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005%，上述权益变动后，光大卧龙资产管理

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64,656,2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不再是持股 5%以

上的股东。 

二、本次减持股份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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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卧龙资产管理计划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11 月 26 日再次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8,671,2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705%，交易价格区间 9.85 元/股-10.11 元/股，成交金额 86,134,656.21 元。 

光大卧龙资产管理计划虽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但是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问题

解答（一）第 5 点问答内容，“大股东依据《细则》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股份至低于 5%，自持股比例减持至低于 5%之日起 90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继续减持的，仍应遵守《细则》有关大股东

减持的规定”。  

光大卧龙资产管理计划本次减持行为的预先披露未能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第八条，“上

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应当在首次

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

以备案”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上证发[2017]24 号）第十三条“大股东、董监高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股份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本所报告备案减持计

划，并予以公告”的规定。 

三、本次减持事项的致歉及处理情况 

1、光大卧龙资产管理计划一贯认真学习和履行相关法律法规，此次减持并

非主观故意违规减持，本次减持主要系对减持相关规定存在认知解读不充分所致。 

2、光大卧龙资产管理计划在获悉上述减持未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

立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自查，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警示教育，并组织重新认真、

全面学习了《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问题解答（一）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树立合规意识，加强对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加强事先和上市公司及监管部门的沟通，防止此类

事情的再次发生。同时，就本次减持行为给公司和广大投资者造成的影响表示诚

恳的歉意。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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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1 月 28 日 


